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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山中學學生社團組織輔導辦法 
96/1/22制定 

111/2/18修訂 

 

第 一 章  總    則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本校「學生團體組織規程綱要」第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 

第 二 條  社團之精神及宗旨 

一、以群性之養成為核心，並兼顧個性之發展。 

二、社團組成必須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依個人興趣需求意願參加。 

三、培養學生自動、自發、自治，給予空間與彈性。 

四、提供學生領導統御、人際關係、生活經驗、思變能力、辦事能力、休閒生活之深

度與廣度。 

五、以期學生將學理與生活結合，感性與理性協調，服務中成長，成長中茁壯。 

 

第 三 條  社團性質必須多元化，分為七大類 

一、學術性：研究學術為宗旨，使風氣之開展 

二、服務性：啟發惜福感恩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 

三、技藝性：培養才藝技能，激發創造活力 

四、康樂性：調劑身心，倡導正當娛樂活動 

五、藝術性：鼓勵藝術創作，培養高尚氣質 

六、體能性：鍛鍊強健體魄，發揮團隊精神 

七、聯誼性：為師生服務，促進情誼與交流，提升愛校向心力 

八、另，依據迦納(Gardner,1983)的多元智能理論，分為語文、邏輯、空間、動覺、音

樂、人際、內省、自然等八種智慧，使社團種類多元而均衡發展。 

 

第 二 章  組    成 

第 四 條  社團成立方式有二： 

一、由學務處依學校之經費、場地、師資及現有社團環境，於每學期初將預備成立之

社團公開招募社員，凡滿 25人以上方可成立該社，若有特殊狀況（如：依上級指

示成立、學校重點發展等屬之）不在此限。 

二、由本校學生 15人以上之連署發起為基本社員，且本校無同類內容之社團者。由發

起人填寫社團成立登記申請書，擬定社團組織章程，於選社前一個禮拜送交學務

處審核，並轉呈校長核准後為預備成立之社團，並列入公開招募程序。 

 

第 五 條  每學期於社團活動前，將預備開立之社團以公開方式招募，每位學生得依其興趣、

意願選填志願，經電腦條件排選後公佈所屬社團。第一次社團活動後若有志願不

符或其它原因，可依轉社規定申請線上轉社，以一次為限；部分重點社團轉出，

須經指導老師同意。 

 

第 三 章  組織產生 

第 六 條  社團組織章程應具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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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團名稱、宗旨、社址 

二、組織與職掌 

三、社團負責人產生方式、任期及幹部任免程序 

四、社員大會之召開、程序及決議方式 

五、社員之權利義務 

六、經費及會計 

九、章程之通過及修正程序及日期 

第 七 條  各社團工作幹部下設社團負責人（以下簡稱社長）一人、副社長一至二人、活動

組組長、總務組組長、文書組組長、公關組組長、資訊組長，為必要之幹部。餘

則依社團視需要設立之，惟幹部人數不得超過全體社員比例三分之一；第二學期

高中社團幹部人數比例不得超過全體社員比例二分之一。 

 

第 八 條  社團幹部以二年級以上學生擔任為原則，幹部之任期，高中部以一學年為原則，

國中部以一學期為原則。社長及副社長以熱心服務，具領導能力者任之，無任何

一科不及格且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，且未有小過之處分者。 

 

第 九 條  社長對內主持社務，對社員大會負責；對外代表社團。經擔任一學期如學業成績

有一科不及格或記大過者，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，由副社長接任或另行改選。若

學期中有異動，亦應隨時至社團活動組更改之。 

 

第 十 條  各社團應於社長任期屆滿之學期結束前，完成下任社長之產生並安排移交。下任

社長產生方式，得採以下其一方式產生：指導老師指定、現任幹部遴選、全體社

員遴選。 

 

第十一條  各社團應於第一次社團活動後確立社團幹部，並繳交社團改組報告書、學期活動

計劃表、財產清冊、幹部名冊、指導老師登記表，作為期末核發幹部證明及社團

評鑑之參考依據。 

 

第 四 章  指導與輔導 

第十二條 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業務有含全校所有社團。故學務處為當然之社團總行政業務或

活動設計審核輔導單位。其相關獎勵及罰款規定依本校「學生社團獎懲辦法」辦

理。 

 

第十三條  本校輔導學生社團以下列方式行之 

一、輔導學生組織各類社團 

二、安排社團幹部組訓及研習 

三、遴選學生參加校內外活動 

四、輔導學生社團舉辦與其成立宗旨相關之活動 

五、辦理學生社團活動經歷之認證 

六、實施學生社團之監督及評鑑 

 

第十四條  每一社團得設指導老師一至三人，聘請校內教師或行政人員擔任，也可視實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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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增聘校外之專門人才，經學務處轉呈校長後聘請之，輔導各該社團活動及行政

事務。 

 

第十五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輔導事項如下： 

一、依社團成立宗旨及活動方向，提供建議及指導 

二、協助規劃學期活動計劃及執行 

三、輔導及審核社團出版品、經費運用及財產移交事宜 

四、關懷社團組織運作、領導風格、幹部分工、團體動力及社團成長 

五、指導學生相關技能，並鼓勵發展相關興趣及潛能 

六、對社團成員或幹部之表現，予以成績考核及獎懲建議 

 

第十六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獎勵，標準、取獎方式及表揚如下： 

      一、擔任全學年社團指導老師，且學期社團評鑑成績達優等以上。 

二、國高中分別取獎，各從六大類社團取一名最優者。 

三、經提報主管會議通過為年度優良老師，於公開會議予以表揚及頒發獎品。 

           

第十七條  各社團之活動時間，除依學校公布之正式課程規定時間內進行外，可視需要利用

課餘時間向學校申請辦理活動或集會，惟其時間不與正常學科課程相衝突為原

則。其相關規定依本校「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」辦理。 

 

第 五 章  經    費 

第十八條  社團經費用於行政、集會、活動及財產購置，由各社社員負擔之，收費標準經各

社於會議上決議通過，用途須清楚公開，期末若有餘款列入移交或處分。社團指

導老師鐘點費依實際上課堂數發給，每學期由學務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第十九條  有關社團經費補助之相關規定，請依本校「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」辦理。 

 

第 六 章  移    交 

第二十條  社團移交資料含社團活動紀錄簿、社團印信，財產清冊，收支帳目及社團評鑑相

關資料。於規定時間內，新舊社長攜帶私章、財產清單至社團活動組辦理移交。 

 

第 七 章  社 聯 會 

第廿一條  社聯會依本校「學生團體組織規程綱要」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成立之，學務處視需

要成立召集各社團社長及代表，組成「社團代表聯席會」，簡稱社聯會，主要統整

辦理社團間之交流活動，並定期召開會議，決議並公布相關事宜。社聯會組織章

程及相關辦法另訂頒行。 

 

第 八 章  附    則 

第廿二條 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，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廿三條  本辦法由主管會議核可後實施，不合時宜者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